农村租地合同协议

出租人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租人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的基础上，就土地租赁事宜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第一条 租赁土地基本情况与用途
土地位置：                
土地面积：    亩（以实际测量为准）
土地用途：乙方承租该土地用于山地种植药材及其他农作物。
第二条 租赁期限
租赁期限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
日止，共计    年。租赁期满后，如乙方需继续承租，甲方应无条件延长租期，租赁费用按年结算并支付。
第三条 租金及支付
租金标准为每亩每年人民币    元，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   
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）。
租金按    支付，乙方以现金方式在每期开始前    日内支付给甲方。
第四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
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租金。
不得干涉乙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。
租赁期内及期满乙方退场时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高租金或增设其他费用。
负责协调处理与相邻土地权利人的关系，保障乙方正常施工、生产及道路通行。
应提供土地权属有效证明、身份证明等文件，供乙方核对并留存复印件，仅用于本次租赁事宜。
第五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
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将租赁土地转让、抵押。
应按时足额支付租金。
如需改变土地用途，须事先征得甲方同意。
第六条 征地补偿
如租赁期内土地被国家征收，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归甲方所有；地上附着物、种植物及政府针对种植项目下发的各类补偿归乙方所有。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理补偿手续，包括出具证明、加盖公章等。
第七条 特别约定
因非双方原因导致土地无法正常使用的，甲方应负责协调解决。若无法解决，甲方应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。
第八条 争议解决
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租赁土地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九条 合同变更与解除
租赁期限届满，种植物清理完毕后，本合同终止。
租赁期内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书面解除本合同。
第十条 续租优先权
本次租赁期满后，如甲方继续出租该土地，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。
第十一条 其他
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方、乙方及中介证明人各执一份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（签字按印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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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（签字按印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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